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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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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省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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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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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年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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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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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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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酒
樓
出
賣 

逕
敗
者
本
酒
樓
現
因
人
力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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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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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
生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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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
來
面
議
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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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京
酒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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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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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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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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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內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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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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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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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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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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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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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

中
準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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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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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中
國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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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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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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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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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興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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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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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本
党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时
中
央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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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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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
均
有
待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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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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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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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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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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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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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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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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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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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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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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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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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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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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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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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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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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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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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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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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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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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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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但
警
察
不
來
■
至
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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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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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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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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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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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數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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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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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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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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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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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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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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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
趣
。
領
衆
起
立
，齊
向
鄧 

特
派
專
員
行
禮
如
儀•
隨
卽
復
坐
•
睛 

那
特
派
專
員
臨
別
贈
言
。
觀
而
演
講
者 

■
有
梁
楚
珩
•
司
徒
捷
予
>
周
玉
生
• 

馬
享
• 
馬
秀
英
•
關
邦
健
， 
聘
安
細
• 

91 澤
派
。
股
開
順 - 
徐
皎
起
一 
黄
鴻
新 

•
周
道
金
。
林
優
・
陳
宜
談
•
洪
公
等 

一 君
•
皆
祝
郎
特
派
員
，
一 
路
福
足
•
辦

。艮

*

阈 三
 

十
 

七
 坤

一 事
順
利
•
興
黨
建
國
。
達
到
成
功
。
隨 

由
簡
阈
安
答
謝•
殿
以
茶
會
，
直
至
十 

二
点
。
乃
各
與
鄧
君
握
別
。
誠
格
况
也 

您
總
領
館
交
涉
徐
嗣
案 

阿
省
列
必
珠
境
僑
胞
徐
嗣
。
向
在
餞
埠 

經
賛
蒜
菓
雜
貨
， 
於
上
月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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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犯
金
融
例
被
罰
重
款
二

城
多
利
訊
-
西
人
錦
麼 

械
罰
欵
七
百
五
十
元
。 

年
犯
金
融
統
制
例
・
他

愉
•
昨
盒
警
衙 

因
其
一
九
四
六 

寄
美
金
鼠
千
四

百
五
T

元
與
西
雅
圖
費
路
治
案
剧
五
1--1 

元
•
遲
兩
天
又
購
美
金
貳
在
五
十
元
往 

美
國
•
加
詞
二
百
五
十
元
•
費
氏
前
居

一
域
輝•
現
居
典
國
嘉
省
・
據
稱
心 

英
國
。
所
以
來
加
暫
居
者
。$
 

重
病
云

0

今
年
漁
人
生
活
優 

二
埠
港
今
日
航
海
訊

多
居 

其
父

二
埠
訊
•
現
下
三
文
魚
價
每
尾
約 
一 
元 

五
角
•
本
處
之
漁
人
毎
日
可
捕
弍
二
一
十 

尾
。
故
生
活
非
常
優
裕
"
彼
等
昨
冒
着

狂
戚
雨
•
亦
照
常
工
作
・
黄 

•
直
由
夫
李
沙
河
至
尾
臣.

『地
点 

何
之
魚

賣
與
魚
濕
較
魚
商
爲
多
云
。

二
鳩
港
今B
有
五
艘
洋
船
•
英
船
思
格 

比
號
荷
船
列
加
號
上
板
料
連
往
南
非■ 

加
船
跑
路
利
化
號
上
田
料
八
百
噸
及
普 

通
貨
物
往
夏
威
夷
島•
森
馬
斯
湖
號
上 

星
一
期
已
戴
滿
板
料•
今
日
啟
碇
在
英
國

卡
鲁
保
羅
山
號
将
載 

法
國
云
・

例
酸

■
獵
者
又
獲
一
畸
形
鹿 

舒
收
矶
■
開
車
房
人
布
蘭
。
毎
次
出
獵 

可
似
有
額
外
之
運
飮
。
導
之
射
擊
畸
形 

之
鹿
，
去
年
他
出
獵
•
獲
得
一
半
男
半 

女
之
鹿
•
奪
得
漁
獵
曾
畸
形
鹿
賞
格
。

布
氏
昨
星
期
日
■
往

河
區
打
獵
。

又
得
一 
頤
生
三
角
之
鹿
，
一 
邊
生
兩
角 

。
一
邊
生
一
角
。
共
有
十
一
個
又
•
故 

今
年
之
畸
形
鹿
獎
格
。
又
有
獲
得
之
希 

望
云
，

电
建
築
橫
貫
全
加
公
路 

多
朗
度
矶
•
安
省
省
長
頃
尼
地
•
昨
日 

宣
佈
。
他
將
金
加
全
國
各
省
在
奧
太
瓦 

之
會
議
•
談
商
橫
貫
加
拿
大
公
路
之
問 

@
8

。
但
他
尙
未
接
到
麥
聚
寧
部
長
之
睛 

柬
玄

古
壁
省
省
長
杜
普
列
舍
斯
。
曾
批
評
此 

事
應
由
中
央
政
府
負
責
處
斷
。
但
是
次 

對
于
麥
部
長
招
集
各
省
會
議
。
共
商
築 

皎
路
之
舉
。
未
卽
有
批
評
云 

«
 晚
餐
時
酒
巴
不
財
門 

多
朗
度
訊
•
安
省
酒
照
局
宣
吿
•
由
十 

一 
月 
一 
日
星
期
起
•
所
有
鷄
用
酒
巴
將 

繼
續
由
午
刻
開
門
營
業
"
直
至
中
夜
• 

此
舉
免
除
現
在
晚
餐
時
候
。
由
下
午
六 

時
半
閉
門
直
至
入
時
。
售
餐
酒
廳
。
將 

照
舊
于
正
午
開
疗
•
直
至
翌
晨
二
時
。 

賣
卑
酒
之
公
共
塲
所
"
其
營
業
時
間
。 

爲
正
午
十
弍
點
至
下
午
六
時
半
。
又
由 

下
午
八
時
至
午
夜
十
二
時•
售
酒
之
公 

共
餐
室
，
至
晚
上
十
時
半
便
須
關
門
・ 

上
述
時
間
•
係
應
用
于
星
期 
一 
至
星
期 

五
。
星
期
六
之
閉
門
時
間
。
仍
爲
下
午 

十
壹
時
半
。
各
与
所
于
停
止
售
洒
後
。 

在
半
小
時
內
•
所
有
顧
客
須
要
離
去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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